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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藻外語大學圖書資料薦購辦法 

 

民國 90 年 10 月 25 日 90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 

民國 93 年 05 月 06 日 92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修正 

民國 102 年 10 月 17 日 102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修正 

民國 103 年 10 月 23 日 103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修正 

民國 108 年 10 月 16 日 108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議修正 

民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圖書館委員會會議修正 

第一章 總則 

第一條 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為滿足全校教職員工生利用圖書資料教學、  

 研究、學習、休閒之需，特訂定「文藻外語大學圖書資料薦購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  

 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所稱之資料包括圖書、期刊、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料。 

第二章 薦購辦法 

第三條  薦購者限本校教職員工生。 

第四條  所有薦購之資料，由本館依館藏發展政策及經費狀況決定是否訂購。具爭議性之資 

 料，依「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爭議性資料處理原則」辦理。 

第五條  各系、中心之專業資料以教師薦購為原則，薦購資料需經系、中心主任簽名後始予  

 受理，經費由系、中心年度經費中支出。一般性資料由圖書館經費支出。 

第六條  薦購前請先利用本館線上公用目錄查核複本，以不採購複本資料為原則。 

第七條  薦購之圖書資料如為盜版（拷）或翻印（拷），均不受理。 

第八條  薦購方式： 

一、 學科相關圖書資料：系、中心薦購圖書資料時，確定廠商目錄或其他來

源之書目資料清楚完整（含書名、作者、ISBN/ISSN、出版社、出版年），

打勾或圈選欲薦購之資料，註明資料存放地點，經系、中心主任同意，在

封面明顯處簽名，送至圖書館即可。 

二、 一般性主題圖書資料：可在圖書館網頁之館藏目錄中以一般讀者身分薦

購圖書館依館藏發展政策決定是否採購。 

三、 高價位圖書資料薦購：薦購中、外文圖書單價超過新台幣5,000元以

上、新訂期刊價格超過美金2,000元以上者，由圖書館送請薦購者填寫

「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高單價圖書資料介購單」。 

第三章 附則 

第九條 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

